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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1)776/2022(03)號文件  

 
檔號：CB1/PL/DEV 
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 
 

2022年11月 22日舉行的會議  
 

關於在棕地興建多層樓宇的研究  
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提供有關在棕地興建多層樓宇的研究的背景

資料，並概述發展事務委員會 (“事務委員會 ”)委員自2019-2020年
度立法會會期以來就此課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事項。  
 
 
背景  
 
本港的棕地  
 
2.  在本港，棕地泛指新界一些因農業活動衰落而改作其他

用途的前農地。新界的棕地主要用作港口後勤用途 (包括貨櫃
車場及貨櫃場 )、露天貯物、物流運作、停泊車輛、車輛維修工場、
回收場、鄉郊工場、建造業機械及物料貯存等。  
 
3.  政府當局於 2017年委聘顧問進行 “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
現況 ”的研究 (“現況研究 ”)，以全面掌握新界各處棕地的整體
情況。現況研究識辨出合共 1 414公頃有作業營運的棕地，當中
83%(約 1 180公頃 )由私人擁有。 1 大部分棕地主要位於新界東北
及西北。新界棕地的概括分布情況載於附錄1的地圖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資料來源：規劃署於 2019年 11月公布的 “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

研究可行性研究 (最終報告 )”(只備英文本 )。  
 

https://www.pland.gov.hk/pland_en/p_study/comp_s/Brownfield/Report/Brownfield%20Study_FR_ENG.pdf
https://www.pland.gov.hk/pland_en/p_study/comp_s/Brownfield/Report/Brownfield%20Study_FR_ENG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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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棕地興建多層樓宇的主要挑戰  
 
就搬遷往多層樓宇而言棕地分布零散的問題  
 
4.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本港大部分棕地有活躍的經濟活動，

而棕地作業也是本地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鑒於棕地分散在

不同地方及形狀不規則，開發個別棕地或會涉及成本高昂的配套

基建設施。即使能將數幅相連的棕地整合發展，亦未必能就有關

用地整體作出妥善的規劃布局，為建構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設置

完備的房屋、經濟及公共設施。  
 
5.  政府當局已制訂措施，以善用土地的方式容納及整合在

香港仍有需求的棕地作業，當中已充分考慮發展棕地群的效益、

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必要，以及部分行業需在户外營運的作業

要求。當局亦一直打擊違例發展，並鼓勵棕地作業逐步離場及

防止其擴散 (特別是位於生態敏感地區或附近的作業 )。此外，
當局已在洪水橋 /厦村新發展區及元朗南新發展區預留 72公頃
土地用作發展多層樓宇及現代物流設施，以供重置受發展項目

影響的棕地作業。  
 
收回私人土地  
 
6.  在棕地興建多層樓宇的另一項挑戰涉及土地業權。雖然

政府當局可行使《收回土地條例》(第124章 )及其他相關法例所賦
權力收回私人土地作公共發展用途，而合資格經營者亦會獲提供

特惠金作為補償，但收地和清理土地本質上不受被迫遷的經營者

所歡迎，過程亦需時甚長。  
 
 
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 
 
7.  政府當局在2019年11月 26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
現況研究的結果。事務委員會亦在 2020-2021年度及 2022年
立法會會期的多次會議上討論與發展棕地有關事宜。下文各段

綜述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。  
 
搬遷棕地作業  
 
8.  委員關注受政府項目影響的棕地作業的搬遷安排，並

要求政府當局述明相關詳情，包括各棕地作業須符合的資格及

優先次序為何。委員亦促請當局加強與持份者溝通，而當局在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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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匯報有關以多層樓宇容納棕地作業的研究及就多層樓宇

進行的市場意向調查的結果前，亦應先行就該等結果諮詢業界。

部分委員呼籲當局考慮在棕地興建汽車維修城，以容納目前散布

在一些舊區的工場。  
 
9. 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委託顧問進行

有關以多層樓宇容納棕地作業的研究，當局亦不會排除就棕地

採取各種搬遷方案的可能性，例如設置汽車維修城或物流樞紐。

鑒於部分棕地作業經營者關注到多層樓宇的租金成本相對較高，

以及把其現有作業遷往多層樓宇所需的龐大資本投資，當局亦會

研究多層樓宇可採取的營運模式，包括由政府興建和營運多層

樓宇，或由私人在透過賣地出售的用地上營運多層樓宇，當中或

可為合資格租户適當地作出租金上限或補貼等過渡性安排。  
 
10.  委員亦關注以多層樓宇容納棕地作業的可行性，並指出

部分露天棕地作業無法遷往擬建的多層樓宇。鑒於現況研究中有

43%受訪者表示其棕地作業不適合遷往多層樓宇，委員詢問政府
當局將如何處理有關事宜。亦有委員擔心，當各種主要棕地作業

被迫遷出以騰出土地進行發展，但該等作業又未能遷往多層

樓宇，會導致很多職位被削減。委員促請當局採取 “先搬遷、
後收地 ”的政策，以確保受政府項目影響的棕地作業無縫搬遷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由於土地短缺，當局目前主要向受影響

的棕地作業提供金錢補償。當局雖然不會提供 “一換一 ”的調遷
安排，但會在規劃申請和地政程序方面便利經營者搬遷。除發展

多層樓宇外，當局亦會透過局限性招標出租空置政府用地，讓

受影響的棕地作業以短期租約方式承租。然而，由於多層樓宇

可供使用的時間與部分業務經營被清拆的時間有落差，當局無法

保證受影響的棕地作業無縫搬遷。當局不排除日後有足夠土地

供應時，推出其他措施支援這些作業。  
 
補償安排  
 
12.  部分委員關注到，當局收地時為棕地作業各受影響人士

(例如土地業權人 /租户及土地使用者 )提供的補償是否公平。亦
有建議認為，政府當局應考慮放寬受影響作業領取露天 /户外

業務經營者特惠津貼的最短營運年期資格準則，由在清拆前登記

前營運不少於 7年，改為在清拆前登記前營運不少於 5年，以及
取消每個業務經營的露天場地面積上限 (即5 000平方米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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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根據現行政策，當局會向受發展項目影響

的棕地作業經營者提供金錢補償。該等經營者可以是相關棕地的

土地業權人或租户。任何受影響的各方可就法定補償或特惠補償

提出申索。政府當局於 2022年5月公布一系列措施，旨在理順為
受政府收回及清理土地項目影響的土地業權人及業務經營者而

設的補償安排， 2 當中包括修訂 “露天 /户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

津貼 ”下有關業務經營者最短營運年期的資格準則，由在清拆前
登記前須營運不少於 7年，改為在清拆前登記前須營運不少於
2年。當局亦取消 “露天/户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 ”下每個業務
經營津貼額不多於 5 000平方米的露天場地面積上限，而地政
總署可運用酌情權，就可疑個案支付少於申請人於清拆前登記時

記錄及申請人聲稱的營運面積的補償金額。  
 
 
立法會質詢  
 
14.  在 2020年 1月至 2021年 6月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，議員
提出了多項與發展棕地有關的質詢。有關該等質詢及政府當局

所作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2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 
15.  政府當局將於2022年 11月 2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向
委員簡介為整合棕地作業及協助棕地作業者搬遷而制訂的擬議

多層工業樓宇發展模式的整體方向，並報告市場意向調查的

結果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16.  附有超連結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2。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1暨公共申訴辦事處  
2022年11月1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在 2022年 5月 10日的特別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當局

理順為受政府項目影響的土地業權人及業務經營者而設的補償安排

的建議。相關撥款建議 (即 FCR(2022-23)10)於 2022年 5月 27日獲財務
委員會批准。 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fc/fc/papers/f22-10c.pdf


 
附錄1 

 
新界棕地的地域分布  

 

 
 

資料來源：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可行性研究 (最終報告 ) (只備英文本 )

https://www.pland.gov.hk/pland_en/p_study/comp_s/Brownfield/Report/Brownfield%20Study_FR_ENG.pdf


 

附錄2 
 

在棕地興建多層樓宇的研究  
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 
 
 

委員會  會議日期/ 

發出文件日期  
 

文件 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 2019年11月26日  政府當局就 “新界棕地使用及
作業現況研究 ”提交的文件  
[立 法 會 CB(1)160/19-20(06)號
文件 ] 
 
會議紀要  
[立法會CB(1)598/19-20號文件 ] 

 
發展事務委員會  2020年3月18日  政府當局就 “物色棕地群作公營

房屋發展 ”提交的文件  
[立 法 會 CB(1)463/19-20(01)號
文件 ] 

 
發展事務委員會  2020年12月1日  政府當局就 “《行政長官 2020年

施政報告》及《施政報告附篇》

有關發展局的措施 ”提交的文件  
[立 法 會 CB(1)275/20-21(01)號
文件 ] 
 
政策簡報會紀要  
[立法會CB(1)973/20-21號文件 ] 

 
發展事務委員會  2021年3月31日  政府當局就 “以棕地群作公營

房 屋 發 展 (第 二 階 段 檢 視 )及
其他發展 ”提交的文件  
[立 法 會 CB(1)756/20-21(01)號
文件 ] 
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191126cb1-160-6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191126cb1-160-6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dev/minutes/dev20191126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cb1-463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cb1-463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01201cb1-275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01201cb1-275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dev/minutes/dev20201201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cb1-756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cb1-756-1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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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  會議日期/ 

發出文件日期  
 

文件 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 2021年5月10日  政府當局就 “新界北發展 ”提交
的文件  
[立 法 會 CB(1)855/20-21(03)號
文件 ] 
 

會議紀要  
[ 立 法 會 CB(1)1474/20-21 號
文件 ] 
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 2022年2月10日  政府當局就 “《行政長官 2021年
施政報告》及《施政報告附篇》

有關發展局的措施 ”提交的文件  
[ 立 法 會 CB(1)40/2022(01) 號
文件 ] 
 

以 視 像 會 議 形 式 舉 行 的 政 策

簡報會及會議紀要  
[立法會CB(1)493/2022號文件 ] 
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 2022年3月22日  政府當局就 “精簡與發展相關的
法定程序之法例修訂建議 ”提交
的文件  
[ 立 法 會 CB(1)78/2022(02) 號
文件 ] 
 

以 視 像 會 議 形 式 舉 行 的 會 議

紀要  
[立法會CB(1)494/2022號文件 ] 
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 2022年4月26日  政府當局就 “元朗南發展撥款
申請： (a)第一期發展的建造
工 程 ； 及 (b) 第 二 期 發 展 及
第三期 (部分 )發展的詳細設計 ”
提交的文件  
[ 立 法 會 CB(1)209/2022(02) 號
文件 ] 
 

以 視 像 會 議 形 式 舉 行 的 會 議

紀要  
[立法會CB(1)539/2022號文件 ] 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10510cb1-855-3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10510cb1-855-3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dev/minutes/dev20210510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dev/minutes/dev20210510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20210cb1-40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20210cb1-40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minutes/dev20220210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20322cb1-78-2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20322cb1-78-2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minutes/dev20220322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20426cb1-209-2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20426cb1-209-2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minutes/dev20220426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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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  會議日期/ 

發出文件日期  
 

文件 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 2022年5月10日  政府當局就 “受政府項目影響的
土地業權人及業務經營者的補

償安排 ”提交的文件  
[ 立 法 會 CB(1)232/2022(02) 號
文件 ] 
 
特別會議紀要  
[立法會CB(1)524/2022號文件 ] 
 

 
相關立法會質詢及政府當局回覆的超連結：  

 
日期 立法會質詢 

 

2020年1月15日  第4項質詢： “棕地作業 ” 
 

2021年1月27日  第13項質詢： “重置棕地作業及物流業發展 ” 
 

2021年4月21日  第22項質詢： “在棕地發展公營房屋 ” 
 

2021年5月5日  第4項質詢： “棕地物流作業的土地需求 ” 
 

2021年6月2日  第8項質詢： “協助棕地作業者重置作業 ” 
 

 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20510cb1-232-2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20220510cb1-232-2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panels/dev/minutes/dev20220510.pdf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001/15/P2020011500496.htm?fontSize=2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101/27/P2021012700423.htm?fontSize=2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104/21/P2021042100363.htm?fontSize=2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105/05/P2021050500479.htm?fontSize=2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106/02/P2021060200376.htm?fontSize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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